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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105.htm （国发〔１９９９〕

１５号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６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建立和实行公民身份号

码制度，是国家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，也是实

现社会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措施，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

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，方便群众生活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

益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为此，国务院决定，自１９９９

年１０月１日起在全国建立和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。 一、

公民身份号码按照ＧＢ１１６４３－－１９９９《公民身份

号码》国家标准编制，由１８位数字组成：前６位为行政区

划代码，第７至１４位为出生日期码，第１５至１７位为顺

序码，第１８位为校验码。 二、公民身份号码是国家为每个

公民从出生之日起编定的唯一的、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，将

在我国公民办理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方面

广泛使用。公安部负责公民身份号码的编制和组织实施工作

。 三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

公民身份号码的编制和推广应用工作要给予必要的支持。各

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提供工作保障，搞好宣传教育

，精心组织实施。公安机关要依据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〉的批复》（国函〔１

９９９〕９１号），认真做好公民身份号码的编制、使用和

管理工作。这项工作争取在今、明两年完成，由公安部做出

具体部署。劳动和社会保障、教育、民政、司法、人事、信



息产业、卫生、工商、税务、金融、证券、保险、民航等公

民身份号码使用部门和单位，要密切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公民

身份号码的编制和推广使用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